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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近年来，广东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财政改革措施，进一步规范了财政资

金的使用，从源头上遏止预算单位沉

淀、挪用财政资金等行为，推进了财

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但与此同时，

财政监管仍存在某些盲点，如预算单

位不按预算规定用途使用财政资金、

通过零余额账户转移财政资金、会计

信息失真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监控。

为此，广东省于2005年启动了省级财

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改革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除个别特殊单位外，基本

实现了一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省级财

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改革范围的目标。

财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改革的基

本思路是“两统一、一系统”，即在保

证预算单位的“三权不变”（即资金使

用权、财务管理权和会计核算权不

变）的原则下，统一预算单位会计核

算规程、统一预算单位会计核算软

件，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网络

集中预算单位的会计信息和数据，建

立一个“会计数据大集中”的财务核算

信息集中监管系统，并结合财政集中

支付等管理信息，实现对单位会计信

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自动比对和纠

错。这一管理模式具有五个特点：一

是数据完整性。预算单位的所有财务

信息均需按照统一的会计核算规程，

利用统一的会计核算软件，集中到省

财政厅省级财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系

统的服务器上。二是实时性。单位所

有会计核算业务均须联网使用该系统

进行操作，数据反馈实时。三是独立

性。各单位有自己独立的账套，独立

进行会计核算工作。同时，预算单位

可以从网上下载本单位业务数据到本

地数据库中进行查询和打印，包括接

受审计检查等。四是准确性。省财政

厅通过网络系统将预算单位财务数

据汇总，全面掌握预算单位的会计信

息，并与国库支付系统已有数据进行

自动比对、纠错，保证数据准确。五

是权威性。随着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

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省财政厅可全面

分析各单位预算执行情况的会计信

息，结合部门决算的编报情况，为下

一年度的预算编制提供依据，并形成

综合的政府财务报告，提供给有关部

门作决策参考。

按照“两统一、一系统”的基本思

路，省财政厅统一了会计核算规程。

一是统一预算单位的会计核算科目

名称和编码。按照国家有关会计法律

法规和财政部门有关规定对单位的会

计科目和科目编码进行梳理。二是建

立科学的立体式的科目体系。根据财

政资金管理要求和单位财务核算的需

要，省级财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系统

相应增加了四个系统级辅助明细核算

项，即预算项目（财政资金指标）、预

算科目、支付方式（按国库集中支付形

式划分）以及资金来源（具体分为预算

内、预算外和自筹，再细分为财政厅有

关业务处室和上级主管单位），与会

计科目体系一同组成一个多维的立体

式的科目体系。三是满足单位核算的

个性需要。系统为单位增加了8个明

细辅助账，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管理需

要自行设计这8个辅助明细账的核算

内容。四是实现监管系统与国库支付

系统衔接。在对财政资金直接支付部

分实现由财政部门事前审核、直接办

理支付的监管工作基础上，通过省级

财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改革，进一步

加强财政部门对授权支付部分的实时

监管，实现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全面

全程监管。五是符合政府收支分类改

革的需求。与此同时，省财政厅还统

一了会计核算软件，建立多层次、全方

位的财务集中监管系统，有效实现了对

试点单位会计信息的集中。

广东省级财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

改革对财政监督管理和保障资金安

全有效使用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

通过网络将单位的数据信息集中到财

政部门，通过技术手段实时监控单位

的财务信息，通过设立科学立体的科

目体系，由系统自动汇总各单位的会

计信息作进一步分析，既满足了财政

管理需要，又保证了单位会计核算主

体不变，填补了现代会计管理中预算

单位会计核算与预算编制连接上的空

白，解决了财政财务管理最薄弱环节

的监管问题，为将财政资金的各个监

控环节连结起来，建立一个连贯的、

整体的财政财务监督管理循环体系提

供了平台。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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